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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0　号

现公布《中国⼈民解放军实施<中华⼈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办法》，⾃公布
之⽇起施⾏。

国  务  院 总 理　　朱镕基　　 　　　
中央军委主席　　江泽民 　　　　　

⼆○○○年九⽉⼗四⽇　　　

中国⼈民解放军实施
《中华⼈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办法

第⼀条　根据《中华⼈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以下简称《执业医师法》)的规
定，制定本办法。
第⼆条　军队的医师⼯作由中国⼈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主管。
军队各级政治机关、后勤(联勤)机关按照职责分⼯，负责本级医师的管理⼯

作。
本办法所称医师，包括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
第三条　军队⼈员具有《执业医师法》第九条、第⼗条规定的条件的，可以

参加医师资格考试。
军队参加医师资格考试的⼈员，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所在单位报名，填写

军队⼈员医师资格考试报名表。经军队团级以上单位政治机关⼲部部门和后勤(联
勤)机关卫⽣部门或者团级以上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医务部门和政治部门审核符
合条件的，由团级以上单位后勤(联勤)机关卫⽣部门或者团级以上医疗、预防、保
健机构的医务部门，到所在地县级以上⼈民政府卫⽣⾏政部门集体办理报名⼿
续，并组织参加医师资格考试。

军队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员的实践技能考试，由总部、军兵种、军区以及其
他相当等级的单位(以下简称军区级单位)政治机关⼲部部门、后勤(联勤)机关卫⽣
部门组织实施。
第四条　军队⼈员的医师资格考试成绩和有关考试信息由国务院卫⽣⾏政部

门通报总后勤部卫⽣部。
总政治部⼲部部、总后勤部卫⽣部依据国务院卫⽣⾏政部门确定的医师资格

考试合格分数线和军队⼈员实践技能考试成绩，确定军队参加医师资格考试成绩

https://www.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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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的⼈员名单，并通知参加考试⼈员所在的军区级单位政治机关⼲部部门、后
勤(联勤)机关卫⽣部门。

军区级单位后勤(联勤)机关卫⽣部门依据总政治部⼲部部、总后勤部卫⽣部通
知的名单，为医师资格考试成绩合格的军队⼈员核发国务院卫⽣⾏政部门规定的
医师资格证书。
第五条　取得医师资格的军队医师，可以向所在军区级单位政治机关⼲部部

门和后勤(联勤)机关卫⽣部门申请医师执业注册。
申请医师执业注册的军队医师应当填写军队医师执业注册申请表，由团级以

上单位后勤(联勤)机关卫⽣部门或者团级以上医疗、预防、保健机构的医务部门逐
级上报⾄军区级单位后勤(联勤)机关卫⽣部门，由军区级单位政治机关⼲部部门和
后勤(联勤)机关卫⽣部门共同审核。

军队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可以为本机构中的医师集体办理注册⼿续。
除有《执业医师法》第⼗五条规定的情形外，军区级单位政治机关⼲部部门

和后勤(联勤)机关卫⽣部门应当⾃收到申请之⽇起30⽇内准予注册，并由军区级单
位后勤(联勤)机关卫⽣部门发给总政治部⼲部部、总后勤部卫⽣部统⼀印制的军队
医师执业证书。

经审核不符合注册条件不予注册的，受理注册的军区级单位后勤(联勤)机关卫
⽣部门应当书⾯通知申请⼈所在单位的后勤(联勤)机关卫⽣部门或者团级以上医
疗、预防、保健机构的医务部门，并说明理由。
第六条　未经执业注册取得军队医师执业证书的，不得在军队从事医师执业

活动。
军队有任免权的单位对未取得军队医师执业证书的⼈员，不得任命卫⽣专业

技术职务。
第七条　军队医师注册后有《执业医师法》第⼗六条所列情形之⼀或者下列

情形之⼀的，所在单位应当在30⽇内报告准予注册的机关，由该机关注销注册并收
回军队医师执业证书：

(⼀)受开除军籍或者除名处分的；
(⼆)转业、复员以及离休、退休后移交地⽅⼈民政府安置，不再继续从事医

疗、预防、保健业务的；
(三)有军队规定不宜从事医疗、预防、保健业务的其他情形的。
第⼋条　军队医师在军区级单位内变动执业类别和执业范围的，应当到准予

注册的机关办理变更注册⼿续。
军队医师在军区级单位之间变动执业地点、执业类别和执业范围的，应当持

原准予注册机关出具的证明，在新的单位依照本办法第五条的规定申请办理变更
注册⼿续。
第九条　军队医师转业、复员以及离休、退休后由地⽅⼈民政府安置并继续

从事医疗、预防、保健业务的，应当交回军队医师执业证书，并持军队原准予注
册的机关出具的证明，到所在地县级以上⼈民政府卫⽣⾏政部门申请办理变更注
册⼿续，领取医师执业证书。
第⼗条　地⽅医师⼊伍后继续从事医疗、预防、保健业务的，应当交回医师

执业证书，并持地⽅原准予注册的机关出具的证明，到所在军区级单位后勤(联勤)
机关卫⽣部门申请办理变更注册⼿续，领取军队医师执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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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条　军区级单位政治机关⼲部部门和后勤(联勤)机关卫⽣部门应当于每
年⼗⼆⽉底以前向总政治部⼲部部、总后勤部卫⽣部报告当年军队医师准予注
册、注销注册和变更注册的有关情况。
第⼗⼆条　军队医师除应当履⾏《执业医师法》第⼆⼗⼆条规定的义务外，

还应当履⾏下列义务：
(⼀)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履⾏军队医师职责，尽⼼尽责地为部队服务，为伤病员服务；
(三)学习平时、战时卫⽣勤务和卫⽣防疫知识，提⾼战伤救治技术⽔平，完成

平时、战时卫⽣勤务保障任务；
(四)指导部队开展战伤救治训练，对军队⼈员进⾏健康教育。
第⼗三条　军队医师不得有下列⾏为：
(⼀)拒诊、拒治伤病员；
(⼆)向伤病员或者其家属推销药品、医疗保健器械；
(三)开展以牟利为⽬的的私⼈诊疗活动；
(四)以军队医师⾝份做医疗⼴告；
(五)损害军队形象或者伤病员利益的其他⾏为。
第⼗四条　军队医师的考核和培训由军区级单位政治机关⼲部部门、后勤(联

勤)机关卫⽣部门，按照《执业医师法》和军队的有关规定组织实施。
第⼗五条　军队医师有下列情形之⼀的，依照《中国⼈民解放军纪律条令》

的有关规定，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在执业活动中医德⾼尚，为部队服务、为伤病员服务，事迹突出的；
(⼆)热爱临床⼯作，医术精湛，完成医疗救治任务，成绩突出的；
(三)在战场救护中不怕流⾎牺牲，完成任务出⾊的；
(四)遇有⾃然灾害、传染病流⾏、突发重⼤伤亡事故及其他严重威胁军队⼈员

和⼈民⽣命健康的紧急情况时，救死扶伤表现突出的；
(五)长期在边远、艰苦的基层单位或者条件艰苦的岗位努⼒⼯作，做出显著贡

献的；
(六)对医学科学技术研究有重⼤突破的；
(七)有国家和军队规定应当予以表彰或者奖励的其他情形的。
第⼗六条　军队⼈员以不正当⼿段取得医师执业证书的，由军队发给证书的

部门予以吊销；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员和其他直接责任⼈员，依照《中国⼈
民解放军纪律条令》的有关规定，给予处分。
第⼗七条　军队医师有《执业医师法》第三⼗七条所列⾏为之⼀或者下列⾏

为之⼀的，依照《中国⼈民解放军纪律条令》的有关规定，给予处分，军队团级
以上单位后勤(联勤)机关卫⽣部门并可以责令暂停六个⽉以上⼀年以下执业活动；
情节严重的，吊销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拒诊、拒治伤病员的；
(⼆)利⽤职务之便，索取、收受伤病员财物，向伤病员或者其家属推销药品和

医疗保健器械，以及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三)擅⾃开展⾏医活动，利⽤媒体做医疗⼴告，造成恶劣影响的；
(四)发⽣⾃然灾害、传染病流⾏、突发重⼤伤亡事故及其他严重威胁军队⼈员

和⼈民⽣命健康的紧急情况时，不服从命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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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违反国家和军队规定，给伤病员造成其他严重损害的。
军队医师在医疗、预防、保健⼯作中造成事故的，依照法律或者国家和军队

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条　军队⼈员⾮医师⾏医的，依照《中国⼈民解放军纪律条令》的有

关规定，给予处分；给患者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条　1998年6⽉26⽇《执业医师法》公布前按照国家和军队有关规定取

得卫⽣专业技术职务的军队⼈员，由所在团级以上单位政治机关⼲部部门、后勤
(联勤)机关卫⽣部门或者团级以上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医务部门和政治部门报军
区级单位政治机关⼲部部门、后勤(联勤)机关卫⽣部门认定，取得相应的医师资
格。其中仍在军队医疗、预防、保健机构或者岗位从事医疗、预防、保健业务的
医师，依照《执业医师法》和本办法的有关规定，由所在团级单位集体核报军区
级单位政治机关⼲部部门、后勤(联勤)机关卫⽣部门，予以注册并发给军队医师执
业证书。
第⼆⼗条　在军队基层单位从事预防、保健和⼀般医疗服务的卫⽣员，由总

后勤部另⾏制定管理办法。
第⼆⼗⼀条　军队医疗、预防、保健机构聘⽤地⽅医师，必须经军区级单位

后勤(联勤)机关卫⽣部门审核。所聘⽤⼈员必须依法取得医师资格，经聘⽤单位出
具证明，到原执业注册的卫⽣⾏政部门办理变更执业注册⼿续，交回原医师执业
证书，由军区级单位后勤(联勤)机关卫⽣部门办理执业注册⼿续。

未经批准擅⾃聘⽤地⽅医师或者⾮医师⾏医的，依照《中国⼈民解放军纪律
条令》的有关规定，对聘⽤单位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员和其他直接责任⼈员给
予处分。所聘⽤的地⽅⾮医师由县级以上地⽅⼈民政府卫⽣⾏政部门依法处罚；
给患者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条　中国⼈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医师⼯作适⽤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公布之⽇起施⾏。


